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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放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3月 1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基金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注

：

投资者范围

：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

），

具体办理时

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及基金管理人

、

基金

托管人协商确认的办理申购

、

赎回的其他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

中国证

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

赎回时除外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

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约定

，

每交易日交易时间以后提交的申请

，

按下一交易日的业务

申请处理

。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

、

新的业

务发展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

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

构确认接受的

，

其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

或转换的价格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原则上

，

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申购

，

每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申

购

，

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

万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实际操作中

，

以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

，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３．２

申购费率

－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

：

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方式

，

申购费率如上表设定

。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

果有多笔申购

，

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注

：

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资产

，

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

小数点后第

３

位

开始舍去

，

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

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

实际操作中

，

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赎回

，

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

，

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

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

，

费率如下

：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０％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３６５

日

０．５０％

３６５

日

＜＝Ｎ＜７３０

日

０．２５％

７３０

日

＜＝Ｎ ０．００％

注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

，

依此类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

：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赎回受理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

费率

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

小数点后第

３

位

开始舍去

，

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

份额时收取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

，

对持续持有期少

于

３０

日且不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７５％

的赎回费

，

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

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且不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

，

并将赎

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

取

０．５％

的赎回费

，

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

的投资人

，

应当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

如法律法规对赎回费的强制性规

定发生变动

，

本基金将依新法规进行修改

，

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

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

（

２

）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

，

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且不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

取

０．７５％

的赎回费

，

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且

不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

，

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

；

对

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

，

并将赎回费总额

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

，

应当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

（

３

）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

，

从申购费率

（

费用

）

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

，

收取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用差额

；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

购费率

（

费用

）

档次进行补差计算

。

从申购费率

（

费用

）

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

，

不收取申

购补差费用

。

（

４

）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

，

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

，

单笔分别计算转换费用

。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

转换开放日

：

本基金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开始办理日常转换业务

。

基金办理日

常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

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

、

赎

回或转换时除外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

２

、

份额转换

：

基金转换分为转换转入和转换转出

。

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转换的

，

转出的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转换的

，

每次转出

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留存份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

，

只能一次性赎回

，

不能进行转换

。

３

、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

基金转换只适用于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的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开通了转

换业务的各基金品种之间

。

（

２

）

本基金管理人只在转出和转入的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

，

方可受理投资者的转

换申请

。

（

３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

益的前提下调整上述原则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是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

定每期扣款日

、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

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

＂

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

，

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

。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遵循投资

者所开户的销售机构的规定

。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

，

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

购业务

，

如有费率优惠以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１

、

直销机构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

免长途话费

）

（

１

）

招商基金官网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交易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

免长途话费

）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１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５９

联系人

：

李涛

（

２

）

招商基金华东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１６０１

室

电话

：（

０２１

）

５８７９６６３６

联系人

：

王雷

（

３

）

招商基金华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０４５２

联系人

：

刘刚

（

４

）

招商基金养老金及华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Ｂ

座

２

层西侧

２０７－２１９

单

元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５４０

联系人

：

刘超

（

５

）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

心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５９ ８３１９６３５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６０

备用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２６６

联系人

：

贺军莉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开通本基金日常申购

、

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

：

中国银

行

、

招商银行

、

交通银行

、

中信银行

、

浦发银行

、

平安银行

、

招商证券

、

申万宏源证券

、

申

万宏源西部证券

。

根据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发的

《

申万宏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其

２

家子公司的公告

》，

原申银万

国和宏源证券的基金代销业务由申万宏源证券和申万宏源西部相应依法承接

。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

、

营业时间等信息

，

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

，

并另行公告

。

销售机构可以根

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

、

网点

，

并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

等媒介

，

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敬请投资

者留意

。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及转换事项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

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上的

《

招商医药健康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

２

）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

，

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

息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

热线电话查询

。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

免长途费

）。

（

３

）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

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

同

，

投资者应以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

４

）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

化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

５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相关手续后

，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

率

、

调低赎回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

（

６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

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

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对基金投资者适

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用

，

并不晚于优惠活动实施日公告

。

（

７

）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

８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

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

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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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一

、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东睦新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

关于核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７２

号

），

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５００

万股新股票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１３．０５

元

／

股

，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５

，

９７７

，

０１１

股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４

］

４７

号

《

验资报

告

》。

根据该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止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５５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７

，

２６２

，

９５７．８８

元后

，

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５７２

，

７３７

，

０３５．６７

元

。

其中

，

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肆仟伍佰玖拾柒万柒仟零拾壹元

（

￥４５

，

９７７

，

０１１．００

），

计入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５２６

，

７６０

，

０２４．６７

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办理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相关手续

，

并于

３

月

１５

日进行了

公告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相关股东认购的

４５

，

９７７

，

０１１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预计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有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况

，

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

２０１４－００１

、

（

临

）

２０１４－００４

和

（

临

）

２０１４－００７

。

二

、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０１１

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

（

含税

），

总

计分配

３７

，

７２１

，

５５１．６５

元

，

尚未分配利润

１０２

，

６４０

，

１８５．７３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

同时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０１１

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共

计转增

１２５

，

７３８

，

５０６

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３７７

，

２１５

，

５１７

股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布了

《

２０１３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

公司总股本

由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０１１

股增加至

３７７

，

２１５

，

５１７

股

，

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限售股份由

４５

，

９７７

，

０１１

股增加至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

有关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议及实施情况

，

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

公告编

号

：（

临

）

２０１４－０２４

和

（

临

）

２０１４－０２７

。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前后

，

公司股本及特定对象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

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转增前持有股份数

（

股

）

本次转增后持有股份数

（

股

）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东

１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５９７

，

７０１ ６

，

８９６

，

５５２

２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６０

，

５３６ １８

，

３９０

，

８０４

３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９７７

，

０１１ 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１９９

，

２３３ １２

，

２９８

，

８４９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３６０

，

１５３ ９

，

５４０

，

２３０

６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

，

６６２

，

８３５ １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１９

，

５４２ １

，

３７９

，

３１３

小计

４５

，

９７７

，

０１１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其他股东

８

其他股东

２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小计

２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总计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０１１ ３７７

，

２１５

，

５１７

三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均承诺其所认购的限售股自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

。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

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

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

四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１

、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

２

、

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

不涉及控股股东的股改

限售股

。

五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

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

东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

上市流通时

间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

东睦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

人未违反非公开发行时对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承诺

；

东睦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

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保荐机构同意东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六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股

）

１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华夏资本定向增

发

—

远策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３９０

，

８０４ ４．８８ １８

，

３９０

，

８０４ ０

２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３．０５ １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０

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９

，

５４０

，

２３０ ２．５３ ９

，

５４０

，

２３０ ０

４

兴业全球基金

—

上海银行

—

兴全定增

４２

号

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２．３８ 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０

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东吴基金

—

农业银行

—

东吴鼎利

２７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６

，

８９６

，

５５２ １．８３ ６

，

８９６

，

５５２ ０

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４

，

９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４

，

９６５

，

０００ ０

８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４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７９

，

３１３ ０．３７ １

，

３７９

，

３１３ ０

９

鹏华基金

—

招行

—

鹏华基金

—

招商银行

—

定增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３

，

８４９ ０．０４ １３３

，

８４９ ０

合 计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１８．２８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０

七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

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

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０２

，

９２８

，

５１７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３３

，

９６３

，

０００

２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９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 ９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１

，

１９８

，

５１７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１４２

，

２３３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６６

，

０１７

，

０００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２３４

，

９８２

，

５１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６６

，

０１７

，

０００ ６８

，

９６５

，

５１７ ２３４

，

９８２

，

５１７

股份总额

３７７

，

２１５

，

５１７ ０ ３７７

，

２１５

，

５１７

八

、

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3月 9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5-017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土科技

”）

向杭州市滨江

区人民法院起诉董立群

、

杭州合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注

：

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合

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之原名称

，

以下简称

“

合众信息

”）

及张震宇

（

以下合称

“

被告

”）。

目前

，

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

二

、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１

、

案件当事人

：

原告

：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３０

号院

２

号楼

８

层至

１２

层

９０１

法定代表人

：

李平

原告委托代理人

：

姜勇

原告委托代理人所在单位

：

北京市惠城律师事务所

被告一

：

董立群

所在单位

：

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二

：

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８０

号

３

号楼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董立群

被告三

：

张震宇

所在单位

：

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委托代理人

：

郑海丽

被告委托代理人所在单位

：

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

受理法院

：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２

、

诉讼诉求

东土科技的诉讼请求为

：

１

、

确认被告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发出的

《

关于终止股权收购事

宜的函

》

无效

，

被告继续履行

《

合作框架协议

》；

２

、

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

２１０

万元

；

３

、

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５００

万元

；

上述

２

、

３

项合计

７１０

万元

；

４

、

被告

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

３

、

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合众信息与东土科技签署

《

关于杭州合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收购意向书

》，

就东土科技收购合众信息

１００％

股权事宜达成意向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东土科技披露了

《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东土科

技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开市起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东土科技

（

作为甲方

）

与董立群

（

作为乙方

）、

合众信息

（

作为丙方

）

及

张震宇

（

作为丁方

）

共同签署

《

合作框架协议

》，

该协议约定

：“

甲方拟收购丙方所有股东所持

有的丙方

１００％

股权

，

乙方及丁方需配合甲方协调其他股东

，

推进收购事宜

。”、“

违约责任

：

如

甲方

、

乙方

、

丁方任何一方违约

，

都应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违约金

。”、“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之前或甲方股票关于此次交易停牌事项复牌的当日之前

，

乙方

、

丁方不与

甲方之外的任何一方洽谈丙方股权转让事宜

。

若任何一方违反承诺

，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

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违约责任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

董立群

、

合众信息及张震宇向东土科技发出

《

关于终止股权收购事宜的函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启明星辰

”）

披露

了

《

关于拟收购杭州合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合众信息原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

％

）

１

董立群

３８．９０６５％

２

周宗和

１２．６２４２％

３

高方铭

４．７０４９％

４

蒋晓慧

０．９０９１％

５

宁波安丰众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５７５８％

６

浙江信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５７５８％

７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８１８２％

８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２７３％

９

浙江悦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０．９０９１％

１０

浙江华石红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７２７％

１１

杭州博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４．９７６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收购完成后

，

合众信息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

％

）

１

启明星辰

５１％

２

董立群

２９．１７９９％

３

周宗和

９．４６８２％

４

杭州博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３５２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收购完成后

，

合众信息成为启明星辰的控股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东土科技以被告在与其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后违约为由

，

提起诉讼

。

三

、

判决和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上述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

四

、

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五

、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合众数据现有股东董立群

、

周宗和及杭州博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就上述诉

讼事项做出承诺

，

若因本案导致合众数据遭受任何损失

，

董立群

、

周宗和以及杭州博立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将向合众数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因此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及后期利润不会造成影响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9日

证券代码：600238� � � � �证券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2015-019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2

月

12

日

，

我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临

2015-014

号

《

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事项进展公告

》，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国资公司

"

）

国有股份协议转让的公开征集程序正在进行中

，

公开征集的截止日

期为

2015

年

2

月

14

日

。

我司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

、

2015

年

3

月

2

日收到国

资公司

《

关于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转让事项进展情况的通知

》，

并在指定媒体进行了信息披露

。（

详见我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临

2015-017

、

2015-

018

号公告

）

2015

年

3

月

9

日

，

我司收到国资公司

《

关于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份转让事项进展情况的通知

》：

截至本次公开征集期满

，

海南建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南建桐

"

）

作为意向受让方向国资公司递交了受让申请材料并

按规定支付了履约保证金

。

根据海南建桐提交的申请材料

，

其控股股东为北京嘉

程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股权比例为

99.995%

。

目前

，

国资公司正在对海南建

桐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

鉴于对拟受让方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审查尚未结束

，

且国资公司能否与征集到

的拟受让方达成最终转让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

。

公司

将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9日

证券代码：600438� � � �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9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经公司

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

详见公

司

2015

年

2

月

10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05

）。

停牌期间

，

本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

。

一

、

重组框架介绍

（

一

）

主要交易对方

目前公司正在与多方积极沟通

，

尚未确定最终的交易对方

,

但范围初步确定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及第三方

。

（

二

）

交易方式

通过向标的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资产

。

（

三

）

标的资产情况

目前公司正在接触的标的公司均主要从事光伏新能源行业

。

二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如下

：

（

一

）

公司目前正与相关交易对方展开沟通

、

协商工作

，

但尚未与交易对方签

订重组框架协议

；

（

二

）

公司组织的相关中介机构均已进场展开初步尽职调查

、

审计评估等工

作

，

公司拟于近期与相关中介机构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

三

、

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程序复杂

、

相关标的资产较

多

、

资产分布范围广

、

相关审计

、

评估

、

法律等工作量大

，

有关各方仍需对标的资产

涉及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

，

论证重组方案

，

因此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

四

、

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686� � � �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2015-018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１１８

，

１９３．９５ ８７

，

９６１．４４ ３４．３７％

营业利润

１４

，

６４８．７５ １０

，

７６１．７４ ３６．１２％

利润总额

１５

，

００６．５２ １１

，

１０６．３３ ３５．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９６５．４４ ９

，

６０１．０８ ３５．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３０ ０．９６ ３５．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６０％ ２８．２１％ ８．４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０８

，

７８７．０９ ７９

，

５７２．２４ ３６．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８

，

２９４．５５ ３８

，

１４３．９６ ２６．６１％

股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８３ ３．８１ ２６．７７％

注

：

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

本报告期初数同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上年

年末数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一

）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总收入

、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３７％

、

３６．１２％

、

３５．１２％

、

３５．０４％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

同时得益于规模经济和公司对期间费用的有效管理

，

毛利率和期间费用率均基本保持稳定

。

（

二

）

报告期末

，

公司财产状况良好

，

总资产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７１％

、

２６．６１％

和

２６．７７％

。

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保持较快发展

，

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同步上升所

致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特此公告

。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9日

证券代码:002195� � �证券简称:海隆软件 公告编号:2015-025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或本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４８

，

６９３

，

０８８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

税款

０．０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４８

，

６９３

，

０８８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８７１

，

７３２

，

７２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３３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９８

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１８９

庞升东

４ ０１＊＊＊＊＊６４９

张淑霞

５ ０１＊＊＊＊＊２７０

包叔平

６ ０１＊＊＊＊＊７８７

秦海丽

７ ０８＊＊＊＊＊６５４

吉隆瑞科投资有限公司

８ ０１＊＊＊＊＊０７０

孙毅

９ ０８＊＊＊＊＊６５２

上海瑞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１＊＊＊＊＊６２３

周诚

１１ ０１＊＊＊＊＊０６８

李春志

１２ ０１＊＊＊＊＊７６７

李坚

１３ ０１＊＊＊＊＊００２

赵娜

１４ ０１＊＊＊＊＊４６１

何涛峰

１５ ００＊＊＊＊＊８９６

威震

１６ ０１＊＊＊＊＊０２６

吴化清

１７ ０１＊＊＊＊＊７０５

徐灵甫

１８ ０１＊＊＊＊＊７０７

罗玉婷

１９ ０１＊＊＊＊＊０６５

李伟

２０ ０１＊＊＊＊＊０３０

康峰

２１ ０１＊＊＊＊＊４３３

谢茜

２２ ０１＊＊＊＊＊０５０

寇杰毅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９

，

９５３

，

５７６ ８３．１５％ ４３４

，

９３０

，

３６４ ４３４

，

９３０

，

３６４ ７２４

，

８８３

，

９４０ ８３．１５％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８９

，

９５３

，

５７６ ８３．１５％ ４３４

，

９３０

，

３６４ ４３４

，

９３０

，

３６４ ７２４

，

８８３

，

９４０ ８３．１５％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４２

，

９３９

，

２８８ ４０．９９％ ２１４

，

４０８

，

９３２ ２１４

，

４０８

，

９３２ ３５７

，

３４８

，

２２０ ４０．９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７

，

０１４

，

２８８ ４２．１６％ ２２０

，

５２１

，

４３２ ２２０

，

５２１

，

４３２ ３６７

，

５３５

，

７２０ ４２．１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

，

７３９

，

５１２ １６．８５％ ８８

，

１０９

，

２６８ ８８

，

１０９

，

２６８ １４６

，

８４８

，

７８０ １６．８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

，

７３９

，

５１２ １６．８５％ ８８

，

１０９

，

２０８ ８８

，

１０９

，

２０８ １４６

，

８４８

，

７８０ １６．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８

，

６９３

，

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３

，

０３９

，

６３２ ５２３

，

０３９

，

６３２ ８７１

，

７３２

，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８７１

，

７３２

，

７２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４

年年度

，

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２７

元

。

八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７００

号普天信息产业园

２

号楼

１２

楼

咨询联系人

：

证券事务代表 高冬冬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６４６８９６２６

传真电话

：

０２１－６４６８９４８９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0日

股票代码：000958� � � �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2015-016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有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

已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停

牌

，

并披露了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03

），

并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

、

2015

年

2

月

3

日

、

2

月

10

日

、

2

月

16

日

、

3

月

2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07

；

2015-008

；

2015-011

、；

2015-012

；

2015-014

）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

收购中电投河北电力有限公司的相关

资产

，

公司及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待相关文件准备完毕

，

公司将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公告

。

鉴于该重大事项目前仍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为切实维护投资

者利益

，

保证信息披露公开

、

公平

、

公正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公司将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

，

并每五个交易日披露停牌进展公告

。

待公司披露相

关公告后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9日

证券代码：002740� � � �证券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15-008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毕立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由于个人工作原因

，

毕立君先生向公司提出辞去独

立董事职务

，

同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职务

。

辞职后

，

毕立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

毕立君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

的三分之一

，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毕立君先生的

辞职将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

在此期间

，

毕立君先生仍将按照

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

。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履行相关

程序

，

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

毕立君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

、

勤勉尽责

，

为董事会的规范

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公司董事会对毕立君先生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9日


